
《《《《 2001 年業主與租客年業主與租客年業主與租客年業主與租客 (綜合綜合綜合綜合 )(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)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

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

跟進跟進跟進跟進 2002 年年年年 7 月月月月 16 日的會議日的會議日的會議日的會議

第 1 項

詳 細 解 釋 為 何 落 實 租 客 提 供 失 實 資 料 須 負 刑 事 責 任 的 委 員 會 審

議階 段 修 訂 建 議 不 屬 《 業 主 與 租 客 (綜 合 )條 例》 (第 7 章 ) (條 例 )

的範圍。

( a )  當 局 希 望 指 出 ， 有 關 問 題 涉 及 的 範 圍 應 是 今 次 條 例 草 案 的 範

圍 ， 而 不 關 乎 《 業 主 與 租 客 (綜 合 )條 例 》 的 範 圍 。 要 決 定 委

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訂 建 議 是 否 超 出 條 例 草 案 的 範 圍 ， 立 法 會 議

事 規 則 第 57 ( 4 )條 指 明 測 試 的 準 則 是 該 修 訂 建 議 是 否 與 條 例

草 案 所 處 理 的 事 項 有 關 ， 至 於 條 例 處 理 的 事 項 則 對 此 無 甚 幫

助。

( b )  律政司指出基於下 列兩點理由，修訂建議超出了條例草案的

範圍：

(i) 修訂建議跟條例草 案處理的各事項均無關係；以及

( i i )  修訂建議提出設立 一項並不常見的新刑事責任，因而

產生了十分重要的 新原則性問題，超越條例草案的細

節範圍。根據立法 會議事規則第 5 4( 3 )條 ，條例草案的

原則在通過二讀時 已獲接納。而根據議事規則第 5 6 條

規定，委員會審議 階段不應更改條例草案的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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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項

請 司 法 機 構 政 務 長 考 慮 將 為 租 金 而 扣 押 財 物 、 追 討 欠 租 利 息 及

處置 租客 留在 處所 內的 財物 等申 請， 列入 表格 22(根 據 《業主與

租客 (綜合 )條例》 提出申請的通知書 )。

司法機構政務長正 考慮有關建議，當局會跟進此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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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項

擬 備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訂 建 議 ， 反 映 立 法 意 圖 ， 禁 止 租 客 在 一

次 租 賃 期 內 超 過 一 次 就 沒 收 租 賃 權 申 請 寬 免 ， 除 非 獲 法 庭 認 為

理由充分。

有關擬 備委員 會審 議 階段修 訂，建 議除非 有很好 的理由 ，否 則

禁止給 予租客 超過 一 次在一 次租賃 期內因 欠租以 致被業 主沒 收

租賃權 的寬免 。有 關 擬備修 訂正在 進行中 ，待有 關修訂 建議 備

妥後，政府會向委 員提交有關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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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項

改良有關第 11 條 下建議的第 117( 3 ) ( b )、 ( c)、 ( d)及 第 4 ( a)條 的

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訂 建 議 ， 確 保 建 議 中 的 沒 收 租 賃 權 條 文 與 有

關租約的條文一致 。

該項修訂載於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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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項

說明第 11 條 及建 議中第 117( 4 ) ( b )條 的立法意圖及《物 業轉讓及

財產條例》 (第 21 9 章 )下申請寬免的 各種時間限制。

( a )  第 7 章第 11 7 (1 )條 規定，除非按照該章第 IV 部 ，否則不 得

終 止 租 賃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 第 117 (2 )條 規 定 第 1 17 (1 )條 並 不 禁

止租賃以沒收租賃 權等原因而被終止。

(b) 現 時 凡 因 欠 租 以 外 的 原 因欠 租 以 外 的 原 因欠 租 以 外 的 原 因欠 租 以 外 的 原 因 (或 因 無 力 償 還 債 務 )而 被 沒 收 租 賃

權，業主必須遵守 第 219 章第 58 條 有關通知的規定。該章

第 58 條 規 定 ， 除 非 及 直 至 業 主 向 租 客 送 達通 知 ， 否 則 不 能

強 制 執 行 沒 收 租 賃 權 的 權 利 ， 該 通 知 必 須 列 明 被 投 訴 的 違 反

事 項 ， 而 且 ， 如 該 違 反 事 項 可 予 補 救 ， 則 須 要 求 租 客 就 該 違

反 事 項 作 出 補 救 。 此 外 ， 該 通 知 亦 必 須 列 明 業 主 就 該違 反 事

項 而 要 求 的 補 償 (如 有 的 話 )。 如 租 客 在 通 知 送 達 後 一 段 合 理

時 間 內 ， 並 沒 有 對 可 予 補 救 的 違 反 事 項 作 出 補 救 ， 亦 沒 有 對

業 主 作 出 合 理 補 償 ， 則 業 主 可 向 法 庭 申 請 沒 收 租 賃 權 。 當 業

主 手 向法 庭 申 請 沒 收 租 賃權 ， 第 21 9 章 第 5 8(2 )條 給予 租

客申請寬免的法定 權利。

(c)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訂 建 議 的 第 5 稿 中 第 7 章 中 新 建 議 的 第

1 1 7( 3 ) ( d )、 ( e )及 ( f )條 的 效 力 受 第 219 章 第 5 8(1 )至 ( 13 )條 限

制，而無須顧及第 21 9 章第 58 ( 14 )條 (此 條指出第 5 8 條 的 效

力受第 7 章限制 )。因此，業主如有意因租客違反新建議的第

1 1 7( 3 ) ( d )、 ( e )或 ( f )條所 訂 明的 隱 含沒 收租 賃 條款 ， 業主 須 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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守第 21 9 章第 58 條有關通知的規定 ，然後才可向法庭申請

強 制 執 行 沒 收 租 賃 權 。 此 外 ， 租 客 在 租 賃 權 被 沒 收 前 ， 有 機

會補救可予補救的 違反事項。

(d) 第 21 9 章 第 58 ( 10 )條 規 定 ， 除 該 條 第 ( 4 )款 所 述 情 況 外 ， 第

5 8 條並不影響有 關在欠 租情況下產生沒收租賃權或給予寬免

的 法 律 。 今 次 的 條 例 草 案 ， 並 無 把 第 5 稿 建 議 中 的 第

1 1 7( 3 ) ( c )條的建議 納入第 11 7 (5 ) (b )條 中 ， 從 而讓上述 情 況 保

持下來。

(e) 第 21 9 章 第 58 ( 4 )條 規 定， 分 租 人在 某 些情 況 下 ，可 向 法 院

申請讓分租租契繼 續生效，但年期不可比原有分租租契長。

(f) 因此，政府認為委 員會審議階段修訂建議第 5 稿 建議中的第

1 1 7( 3 ) ( c )條的效力 適宜受第 21 9 章第 5 8( 4 )及 ( 10 )條 限制。第

5 稿建議中第 11 7( 5 ) ( a )條的新版本反映了這個意圖。

(g) 律政 司 表示 ， 第 2 19 章 第 58 ( 2 )條對 寬 免並 無 特 別的 時 間 限

制 。 租 客 可 以 在 沒 收 租 賃 權 的 訴 訟 中 (如 有 的 話 )或 本 身 提 出

的 訴 訟 中 ， 申 請 寬 免 。 法 院 會 按 本 身 認 為 適 當 的 條 件 給 予 寬

免 。 至 於 給 租 客 多 少 時 間 補 救 違 反 事 項 ， 完 全 由 法 院 酌 情 決

定。



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

中文文本第 1 工作稿： 26. 6.2002

(相當於英文文本 3rd draft： 18. 6.2002)

中文文本第 2 稿：  3. 7.2002

(相當於英文文本 4th draft：  3. 7.2002)

中文文本第 3 稿： 22. 7.2002

(相當於英文文本 5th draft： 16. 7.2002)

《 2001 年業主與租客 (綜合 )(修訂 )條例草案》

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

由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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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01 年業主與租客 (綜合 )(修訂 )條例草案》

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

由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

條次 建議修正案

7 刪去“房屋局局長”而代以“終審法院首席法官”。

11 刪去建議的第 117(3)條而代以  —

　　“ (3) 在不抵觸第 (4)款的情況下，如租賃

之中  —

(a) 並無以下明訂契諾  —

  (i) 到期之日即繳交租

金；

 (ii) 禁止作為該租賃標的

之處所或其任何部分

被用作不道德或非法

用途；

(iii) 租客不會對業主或任

何其他人造成不必要

的煩擾、不便或騷

擾；或

 (iv) 禁止對作為該租賃標

的之處所或其任何部

分作出改動或增建；

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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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並無任何違反以下契諾即可沒

收租賃權的條件  —

  (i) a(i)段提及的明訂契

諾；

 (ii) a(ii)段提及的明訂

契諾；

(iii) a(iii)段提及的明訂

契諾；或

 (iv) a(iv)段提及的明訂

契諾，

則該租賃須隱含有  —

(c) (如屬 a(i)或 b(i)段的情況 )

在到期日即繳交租金的契諾，

和假若該隱含契諾因租金沒有

在到期日的 15 天內繳交而遭

違反即可沒收租賃權的條件；

(d) (如屬 a(ii)或 b(ii)段的情

況 )租客不會將該處所或其任

何部分用作或容受或准許該處

所或其任何部分被用作不道德

或非法用途的契諾，和假若該

隱含契諾遭違反即可沒收租賃

權的條件；

(e) (如屬 a(iii)或 b(iii)段的情

況 )租客不會對業主或任何其

他人造成不必要的煩擾、不便

或騷擾的契諾，和假若該隱含

契諾遭違反即可沒收租賃權的

條件；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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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f) (如屬 a(iv)或 b(iv)段的情

況 )租客不會在未得業主同意

的情況下而對該處所或其任何

部分作出改動或增建或容受或

准許對該處所或其任何部分作

出改動或增建的契諾，和假若

該隱含契諾遭違反即可沒收租

賃權的條件。

(4) 凡租賃的用字不能清楚界定第 (3)款

任何條文適用或不適用於該租賃，則該條文不適用

於該租賃。

(5) 現宣布  —

(a) 第 (3)(c)款在《物業轉易及財

產條例》 (第 219 章 )第 58(4)

及 (10)條的規限下具有效力

(儘管有該條第 (14)款的規定

亦然 )；

(b) 第 (3)(d)、 (e)及 (f)款在《物

業轉易及財產條例》 (第 219

章 )第 58(1)至 (13)條的規限

下具有效力 (儘管有該條第

(14)款的規定亦然 )；

(c) 經常延遲繳付租金屬第 (3)(e)

款所述的不必要的煩擾、不便

或騷擾。 ”。


